
一、用人单位概况

建设单位 阿巴嘎旗坤鹏煤业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境

项目名称
阿巴嘎旗坤鹏煤业有限公司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联系人 刘仁青

用人单位生产运行情况：

用人单位名称：阿巴嘎旗坤鹏煤业有限公司

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设计生产能力：1.20Mt/a

选煤方法：跳汰选煤法

投产运行时间：2018 年 5 月

地址：阿巴嘎旗吉尔嘎郎图苏木

生产运行状况：阿巴嘎旗坤鹏煤业有限公司选煤厂为群矿型选煤厂，坤宝煤矿每年提供

45 万吨原煤，平安矿业每年提供 45 万吨原煤，玛尼图煤矿每年提供 30 万吨原煤。选煤方法

采用跳汰选煤法，年选煤 120 万吨。

坤鹏选煤厂于 2018 年 5 月投产运行，目前处理能力为 1.20Mt/a，本次评价为首次现状评价。

采样调查人员 赵启、张忠飞、郭瑞强、蒋玮

采样时间 2020年9月16日-9月19日 陪同人 刘仁青

二、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布情况

评价单元
职业病危害

因素产生环节

接触

方式
产生或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原煤系统
胶带输送机运输 巡检 粉尘、噪声

装载机转载 操作 粉尘、噪声、CO、NOX、SO2

筛分、破碎
分级筛筛分 巡检 粉尘、噪声

破碎机破碎 巡检 粉尘、噪声

分选系统

跳汰机 巡检 粉尘、噪声

胶带输送机运输 巡检 粉尘、噪声

斗提机 巡检 粉尘、噪声

分级筛 巡检 粉尘、噪声

煤泥水处理系统
离心机 巡检 噪声

各种泵运行 巡检 噪声



评价单元
职业病危害

因素产生环节

接触

方式
产生或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储运系统
胶带输送机运输 巡检 粉尘、噪声

装载机转载 操作 粉尘、噪声、CO、NOX、SO2

辅助生产 洒水车洒水 操作 粉尘、噪声、CO、NXO、SO2

供电电工
电缆线
路维修

巡检 工频电场、噪声

给排水 给水、排水 巡检 噪声、硫化氢、二氧化氯

修理工 电焊作业 操作 电焊烟尘、Mn 及其化合物、臭氧

砂轮机切割作业 操作 砂轮磨尘、噪声、振动

三、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测定结果汇总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岗位 合格岗位 合格率（%）

粉尘
CTWA 10 8 80.0

呼尘 CPE 9 9 100

噪声 LEX.8h 9 7 77.8

四、评价结论

阿巴嘎旗坤鹏煤业有限公司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

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确定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项目。

阿巴嘎旗坤鹏煤业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包括：生产性粉

尘（煤尘、矽尘）；有毒有害物质（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物理因素（噪声、振

动、高温）。其中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煤尘、矽尘；噪声。

粉尘危害的关键控制岗位为受煤口装载机司机和精煤场装载机司机。上述作业人员作

业地点为该项目粉尘危害关键控制作业点。

未建立个人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未建立应急救援预案。

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

未设置更衣柜。

未进行职业健康体检；未建立个人健康监护档案。

未建立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未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阿巴嘎旗坤鹏煤业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通过综合防治，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落实

且运行正常，并按照本报告书提出的整改措施进行整改及个体防护、管理措施到位的情况下，

职业病危害因素基本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分项结论

序号 项目 判断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 总体布局 符合 /

2 设备布局 符合 /

3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基本符合

1. 受煤口装载机司机和精煤场装载机司机接触

粉尘时间加权平均允许浓度超标。

2. 破碎机和跳汰机巡检接触噪声强度超标。

4 职业病防护设施 符合 /

5 个人防护用品管理 基本符合 未建立个人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6 应急救援 不符合 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未建立应急救援预案。

7 职业病危害告知 不符合 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

8 辅助用室 基本符合 未设置更衣柜。

9 职业健康监护 不符合
未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未建立个人健康监护档案。

10 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不符合 未建立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11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符合 /

12 职业卫生培训 不符合 未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13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不符合 2019 年未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五、建议

根据职业卫生调查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针对玛尼图煤矿职业病危害防护不足

之处，提出如下整改措施：

1 技术措施

应定期检查和维护洒水车，保持完好运行状态，必要时应增加洒水车洒水的频次。

(2)定期对装载机驾驶室积尘进行清理，避免二次扬尘；避免开窗作业。

(3)破碎机、跳汰机应经常性维修，降低因设备振动、摩擦产生的噪声。

2 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按照下表补充完善应急救援措施。

应急救援方面补充措施一览表

序号 本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 依据

1
生活污水处理车间硫化氢检测报警器、加药间喷淋

洗眼器。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6.1.6

2

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给

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

品。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 11 条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单位基本情况；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

其危害特性；现场可利用的安全、消防、个体防护的设备器材及其分布；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应急小分队组成人员和职责划分；报警、通讯联络方式；事故发生后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

人员紧急疏散、撤离；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应急救援保障；终止程序；应急培

训；演练计划。

与就近综合性医院签订救援协议，作为主要应急救治力量。加强兼职救援人员等关键人

员的应急培训，发生事故时，迅速将中暑者脱离现场至阴凉处，针对中暑原因，给予相应的

急救治疗同时送医院急救。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预案或专项预案的演练，每半年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针

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根据假想事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应建立应急救援培训及演

练相关档案，包括培训、演练计划，演练内容，演练总结等。

3警示标识补充措施

警示标识设置参见表，中文警示说明实物图见图。

应设置的警示标识

中文警示说明实物图

设置地点 危害因素 警告标识图 指令标识图

主厂房

储煤场
粉尘、噪声

注意防尘 噪声有害 戴防尘口罩 戴护耳器

机修车间

紫外辐射

当心弧光 戴防护镜

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

合物、氮氧

化物
当心有毒气体 注意防尘 戴防毒面具 戴防尘口罩



4 辅助用室补充措施

外包人员辅助用室补充措施见表

辅助用室补充措施一览表

序
号

补充措施 依据

1
工作应当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孕妇休息间等卫
生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五
条

2

建设单位应根据自身生产特点、实际需要和使用方便
的原则设置辅助用室，包括车间卫生用室（浴室、更/
存衣室、盥洗室以及特殊作业。工种或岗位设置洗衣
室）、生活室（休息室、就餐场所、厕所）、妇女卫生
用室，并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要求。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第 7.1.1 条

3
车间卫生特征 3级的更/存衣室，便服室、工作服室可
按照同柜分层存放的原则设计。更衣室与休息室可合
并设置。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第 7.2.3 条

5 组织管理补充措施

组织管理方面补充措施见表。

组织管理方面补充措施一览表

序号 本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 依据

1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六条

2
应当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防治的管理机构，配备专职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负责职业病危害防治日常管理工作。

《煤矿作业场职业病危
害防治规定》

第七条

3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
第七条

4

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职业病
防治责任制文件；（2）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3）作业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及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
资料；（4）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及其配置、
使用、维护、检修与更换等记录；（5）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6）职业病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发
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7）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
管理人员和劳动者的职业培训资料；（8）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
与应急处置记录；（9）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
在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病的劳动者处理和安置
情况记录；（10）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有关技术资料；
（11）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记录；（12）其他有关职业卫
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

《煤矿作业场职业病危
害防治规定》
第十七条

5
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煤矿职业卫生知
识和管理能力，接受职业病危害防治培训。

《煤矿作业场职业病危
害防治规定》
第十六条

6
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培
训，督促遵守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操作规
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体防护用品。

《煤矿作业场职业病危
害防治规定》
第十六条

7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职业危害防护用品，并督促、教育、指导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
则正确佩戴、使用，不得发放钱物替代发放职业危害防护用品。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8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
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除遵守前款规定外，应当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
病危害现状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
案，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

6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补充措施

单独列出职业卫生专项投资及各项具体费用，并在生产中予以落实。

职业卫生专项投资包括专项费用总额、卫生防护设施费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验设

备、应急救援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上岗前体检和培训教育费等，以及专项经

费总额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等。

7其他补充措施

每年应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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